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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税务登记，税务登记分几种情况？税务

登记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税务登记又称纳税登记，是指纳税人在开业、变更、歇

业、停业、注销以及生产经营期间发生较大变化时，在法定

时间内就其变化情况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书面登记的一

种税务管理制度。税务登记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定手

续，建立税务登记制度有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和税务机关依

法征税。税务登记以税务机关颁发税务登记证的形式明确了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征纳关系。税务登记证可以作为一种许

可证，纳税人取得税务登记证就能从事税务机关允许的生产

经营活动；税务登记证又是一种权利证，纳税人只有凭税务

登记证件才能开立银行账户，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申请

办理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领购发票申请开具外出经营

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才能取得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有关税务

事项的权利。

根据国家税收总局新颁布的《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税

务登记分主要分为：设立（开业）税务登记、变更税务登

一　　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



第 2 页

记、停业复业税务登记、注销税务登记、外出经营报验登记

五种情况。

税务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

人和其他纳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书面申报办理税务登

如实填写税务登记表、纳税记， 人税种登记表。税务登

记表的主要内容有：①纳税人名称（全称）、法定代表人或

者业主姓名及其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其他合法证件的号

住所、经营场所、邮政编码、电话；③经济码； 性质或经

济类型、行业、主管部门、隶属关系、机构状况； 生产经

营范围、经营方式、核算形式；⑤生产经营期限、从业人

数、许可证照名称及其号码和发证日期、批准机关、分支机

注册资金（构； 资本）、投资总额、开户银行及账号；

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 纳税人总机构名称、办税电话；

纳税人识别号、法定代表人、注册类型、地址、邮政编码、

行业、 其他有关事项。财务负责人及电话等事项；

哪些纳税人需要办理税务登记，哪些纳税人

则不办理税务登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

《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规

定，下列纳税人应 领当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取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以下统称营业执照），有缴

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义务的国有企业、集体企

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

国企业以及上述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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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营业执营的场所； 照，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

业税等税收 经有权机关批准从事生义务的个体工商户；

产、经营，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义务的机

关、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 ）从事生产经

营，按照有关规定不需要领取营业执照，但有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营业税等 实行承包、承租税收义务的纳税人；

经营，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义务的纳税

有缴纳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的人； 企业所得税、外

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义务 根据税收的纳税人；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的扣缴

其他应义务人（国家机关除外）； 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

纳税人。

根据《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政策法规的规定，下列纳

税人发生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可以不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只缴纳（ 国家机关 个人所得税的个人； 无固定；

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贩； 经县级以上税务机

关规定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其他纳税人。

什么是设立税务登记，税法对设立税务登记

有哪些具体规定？

设立税务登记也叫开业税务登记，是指纳税人在设立时

就其生产经营情况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办理书面登记，以明

确纳税义务的一种制度。对纳税人办理设立税务登记，税法

主要是从时间、地点以及提供的证件资料上做出了一些较为

明确的规定。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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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税务登记的时间。企业，企业在外地（ 设立的分

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

经营的事业单位，应按下列规定时间申报办理设立税务登

记：①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含临时

工商营业执照）的，应当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之日 日起

内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核发税务登记证及副本（纳

税人领取临时工商营业执照的，税务机关核发临时税务登记

证及副本）；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未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但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应当自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之日

起 日内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核发税务登记证及

副本；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也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 日起

内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核发临时税务登记证及副

本；④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在财务上独立核算并定期向发

包人或者出租人上交承包费或租金的承包承租人，应当自承

日内，向其承包承租业务发包承租合同签订之日起 生地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核发临时税务登记证

及副本；⑤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外出经营，自其在同一

县（市）实际经营或提供劳务之日起，在连续的 个月内

累计超过 天的，应 日内，向生产、当自期满之日起

经营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核发临时

税务登记证及副本； 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建筑、安

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应当自项目合同或协议

签订之日起 日内，向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

登记，税务机关核发临时税务登记证及副本； 其他纳税

人，除国家机关、个人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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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商 日内，向纳贩外，均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税义务发生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核发税

务登记证及副本。

设立税务登记的地点。①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

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

产、经营的事业单位，应向生产经营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办

理税务登记；②纳税企业和事业单位跨县（市）、区设立的

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除总机构向当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外，分支机构还应当向其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③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个体

工商业户向经营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流动经

营的个体工商户，向户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

登记；④对未领取营业执照从事承包、租赁经营的纳税人，

向经营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设立税务登记应提供的证件资料。当纳税人提出设

立税务登记时，纳税人必须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并提供下列

有关证件、资料：①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

有关章程、合同、协议书；③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④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业主居民身份证、护照或者回乡证等其

他合法证件；⑤省级税务机关确定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证件资

料。

）如实填报税务登记表。纳税人领取税务登记表或者

注册税务登记表后，应当按照规定内容逐项如实填写，并加

盖企业印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或业主签字后，将税务登记

表或者注册税务登记表报送主管税务机关。企业在外地设立

的分支机构或者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还应当按照规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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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逐项如实填报总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业务

范围、财务负责人等。

领取税务登记证件。纳税人报送的税务登记表或者

注册税务登记表和提供的有关证件、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后，报有权税务机关批准予以登记的，应当按照规定的

期限到主管税务机关领取税务登记证或者注册税务登记证及

其副本，并按规定缴付工本管理费。

什么是变更税务登记，税法对变更税务登记

有哪些具体规定？

某市国税局直属分局下属税务所在税务检查中发现，

某个体商业经营户新增烟酒批发和零售项目，未办理税务登

记变更手续，即下发《税收违章行为限期改正通知书》，责

令其限期改正。该店经营者认为，虽然增加了经营项目，但

商店名没有改变，也未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因此不应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手续。

在这里涉及变更税务登记的问题。所谓变更税务登记是

指纳税人在办理税务登记后，因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时，

而按规定进行的一种税务登记。根据《税收征管法》以及

《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时，应

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

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

登记；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

变更注册登记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日内，持有关证件

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根据《税收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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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细则》和《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经营范围属于税务

登记内容。因此，该商店改变经营范围，属于改变税务登记

内容，即使店名没有改变，也理应按照上述规定在规定限期

内办理变更税务登记。否则，将要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

一般而言应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的事项主要有：纳税人

改变名称、改变法定代表人或者业主姓名、改变经济类型、

改变经济性质、改变住所或者经营地点、改变生产经营范

围、改变经营方式、改变隶属关系、改变生产经营期限、改

变开户银行及银行账号以及其他税务登记内容等。

纳税人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时，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

理变更登记的，应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之日起

日内持下列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提出书面申请报告申

请变更登记：工商登记变更表及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内容的

有关证明文件；税务机关发放的原税务登记证件（包括税务

登记证及其副本、税务登记表等）；其他有关证件资料。纳

税人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

者其变更登记的内容与工商登记无关的，应当自税务登记内

容实际发生变化之日起 日内，或者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

宣布变更之日起 日内，持下列证件到原税务登记机关申

请变更登记：纳税人变更登记内容的有关证明文件；税务机

关发放的原税务登记证件（包括税务登记证及其副本、税务

登记表等）；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纳税人提交有关变更登记证件资料后，向主管税务机关

领取变更税务登记表，该表一式三份，纳税人要按照表式内

容逐项如实填写，加盖企业或业主印章后，于领取变更税务

登记表之日起 日内报送主管税务机关。经主管税务机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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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后，符合规定的税务机予以受理，不符合规定的通知其

补 日内，审核办理变更税正。税务机关要在受理之日起

务登记。

什么是注销税务登记，税法对注销税务登记

有哪些具体规定？

注销税务登记。所谓注销税务登记是指纳税人在

发生破产、解散、撤销以及其他可终止履行纳税义务情况

时，依法向原税务登记机关注销税务登记的一种税务登记管

理制度。

）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事项、时间和地点。税法规定

纳税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应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办理注销税务

登记：①纳税人发生破产、解散、撤销以及其他依法应当终

止履行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

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原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注销

税务登记；按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的，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终止之日起

日内，持有关证件向原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被工商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

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

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提出注销税务登记。③纳税人因

变动经营地点、住所而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应当在向

工商行政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工商登记前，或者在经

营地点、住所变动之前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自注销税

务登记之日起 日内向迁达地税务机关重新申报办理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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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其程序和手续比照开业登记办理。④境外企业在中国

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应当

在项目完工、离开 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中国前

税务登记机关提出注销税务登记。

注销登记的要求。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

应当向原主管税务机关缴清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缴销

原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及其副本、注册税务登记

证及其副本、未使用的发票、发票领购簿、发票专用章以及

税收缴款书和税务机关核发的其他证件。

注销登记的程序。纳税人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时，应

当向主管税务机关领取注销税务登记表，一式三份，并根据

表内的内容逐项如实填写，加盖企业印章后，于领取注销税

务登记表之日起 内报送主管税务机关，经主管税务机关

核准后，报有权税务机关批准予以注销。

纳税人外出经营需要办理哪些税务手续？

某省 市某建筑装饰公司，因业务需要在该省 市有

建筑装饰业务，估计完成该建筑装饰业务需要工期 天。

市某建筑装饰公司负责人李某于是在 市主管税务所申

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税务所在经过审查后为其出

具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李某于是持税务登记证副

本和所在地税务机关开具的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

营业地 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但 地税务机关认为李某

所经营的业务在当地已超过 天，要求李某在当地办理税

务登记。李某在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后，依法在 地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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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

本例中，涉及了纳税人外出经营需要办理哪些税务手续

的问题。根据新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到外县（市）临时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应当持税务登记证副本和所在地税务机关填开的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营业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

接受税务管理。但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外出经营，在同

一地累计超过 天的，应当在营业地办理税务登记。在本

例中，由于李某在 地从事的建筑装饰业务时间超过

天，故应该在 地办理税务登记。

从上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纳税人外出经营，如果时间不

超过 天就要办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简称外管

天证）；超过 则要在营业地办理税务登记手续。外管证

是主管税务机关核发给外出经营的纳税人一种临时性税收管

理证明，要按照一地一证的原则核发，该证的有效期限一般

为 日，最长不得超过 天，具体有效期限由税务机关

在这一幅度内规定。纳税人应当在到达经营地进行生产经营

前向当地税务机关报验登记，并提交下列证件资料： 税

务登记证副本； 外管证。外出经营活动结束，纳税人应

当向经营地税务机关填报外出经营活动情况申报表，并按规

定结清税款、缴销未使用的发票。经营地税务机关应当在外

管证上证明纳税人的经营、纳税及发票使用情况。纳税人持

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在有效期届满后 日内，回到

原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外管证撤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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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办理哪些税务事项必须持有税务登记

证？纳税人如何使用、管理税务登记证以及

税务登记证遗失后怎么办？

（ 纳税人办理税务事项必须持有税务登记证的情况。

税务登记证是纳税人进行各种税务活动的一项重要证明，在

日常税务活动中要经常用到税务登记证。根据《税收征管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除按规定不需要发给税务登

记证件外，纳税人办理下列事项时，必须持有税务登记证：

①开立银 申请减税、免税、退税；③申请办理延行账户；

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④领购发票；⑤申请开具外出经营

活动税收管理证明； 办理停业、歇业； 其他有关税务事

项。

税务登记证的使用、管理及验证和换证。税务登记

证作为纳税人履行纳税登记义务的书面证明只限于纳税人自

己使用，不得转借、涂改、损毁、买卖或者伪造。根据《税

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纳税人应

当将税务登记证件正本在其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办公场所公

开悬挂；固定业务外出经营的，也应携带税务登记证副本或

税务机关发给的其他有关证件，亮证经营，并接受税务机关

的查验。税务机关对税务登记证件采取实地调查、上门验证

以及税务部门之间或与其他部门之间信息交换等方法进行管

理，实行定期 至验证和换证制度，一般 年验证 次，

至 年更换 次，纳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有关证件

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验证和换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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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登记证遗失后的处理。对于纳税人将税务登记

证遗失的，纳税人一般应当自遗失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情况，如实填写《税务登记证

件遗失报告表》并将纳税人的名称、税务登记证件名称、税

务登记证件号码、税务登记证件有效期、发证机关名称在税

务机关认可的报刊上作遗失声明，凭报刊上刊登的遗失声明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补办税务登记证件，申请补发新证，经

主管税务机关核实后，予以补发，并收取工本管理费。

纳税人如何办理停业和复业税务登记？

（ 纳税人如何办理停业税务登记。纳税人经有关部门

批准需要停业的，必须在有关部门批准停业后按税务机关规

定的时间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停业登记，由于其他各种

原因需要停业的纳税人，应于停业前按规定时间到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停业登记。对于停业期限税法规定 年。不得超过

纳税人在申报办理停业登记时，应如实填写停业申请登记

表，说明停业理由、停业期限、停业前的纳税情况和发票的

领、用、存情况，并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同时并

提供下列资料：停业申请书、上级主管部门批件、工商行政

管理等部门签署的有关批件、其他有关证件。税务机关同时

要收存其税务登记证件及副本、发票领购簿、未使用完的发

票和其他税务证件。主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提供的资料审核

后，对资料齐全、无欠税的纳税人予以核准停业登记，并收

回税务登记证件（正、副本）、发票购领簿和未使用完的发

票，办理停业登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纳税人在停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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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生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申报缴纳税款。

纳税人如何办理复业税务登记。纳税人停业期满，

应当于恢复生产经营之前办理复业登记。纳税人应于停业期

满前按规定时间，持原批准停业部门批准复业的证明和原签

批的纳税人申请审批表、复业单证领取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复业登记，并如实填写停、复业报告书。税务机关对申报

办理复业登记的纳税人所提供的有关资料审核无误后，准予

复业，返还税务登记证件、发票购领簿和停业前领购的发票

等。纳税人停业期满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停

业期满前提出延长停业申请并如实填写停、复业报告书。对

纳税人停业期满未按期复业又不申请延长停业的，税务机关

视为已恢复营业，实施正常的税收征收管理。

纳税人违反税务登记规定将受到何种处罚？

对于纳税人违反税务登记规定将受到何种处罚，《税收

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税务登记管理办法》都作了明确

规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情况：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

者注销登记的，税务机关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日内责令其限

期改正，并依照《税收征管法》第 条第 款的规定可以

处以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元以上

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税务机关应当自发现之

日内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照《税收征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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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经管法》第 税务机关提请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吊销其营业执照；同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时可以处以

元以 元以下的罚款。严重的，处以 上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

涂改、损毁、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依照《税收征管

法》第 条第 元以上款的规定处 元以下的罚

款罚；情节严重的 元以上，处 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

手续的 元以下的罚，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

元以上款，情节严重的，处以 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通过提供虚假的证明资料等手段，骗取税务

登记证的，处 元以下的罚款； 元情节严重的，处

以上 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涉嫌其他违法行为的，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税务

机关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日内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对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违反税法规定，拒不接受

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

售发票。对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违反本税法规

定为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相关手续，或者滥用职权，故意刁

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调离工作岗位，并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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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对纳税人账户管理有何具体规定？税务

机关对纳税人账户行使存款账户检查权时，

应遵循的程序和要求有哪些？

对纳税人账户管理规定。原有《税收征管法》对

纳税人账户管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根据 年新颁布的

《税收征管法》第 条的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

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其他存款账户，并将其全部账号

向税务机关报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

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新《税收

征管法》实施细则第 条则进一步明确从事生产经营的纳

税人应当自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者其他存款账户之日起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其全部账号；发生变化的，

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报告。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违反账户管理的处罚。对于银

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从事生

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

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

户账号，《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 条规定由税务机关责

令其限期改正，处 元以上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 元以上 元以下罚款。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

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款账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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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者在接到税务机关

的书面通知后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成税款

流失的，由税务机关处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元以上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元以下的罚款。

税务机关检查账户的程序和要求。税务机关在核查

存款账户权时，应遵循的程序和要求是：①要经县以上税务

局（分局）局长批准，未经批准的税务机关检查人员不得检

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存款账户。②要持有全国统一格式

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③查询纳税人的储蓄存款须经设

区的市、自治州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④查询所获得的

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什么是纳税申报，哪些纳税人要办理纳税

申报？

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后，按照规定期限就

其纳税事项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书面报告的一种税务管理制

度。纳税申报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扣缴义务人履行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法定程序，也是税务机关办理税

款征收业务的主要依据。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

的规定，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在税法规定或税务机关依法确

定的纳税期限或扣缴税款期内，无论有无应税收入或无论有

无代扣代收税款，均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

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具体而言，下列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代征人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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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报告、委托代征税 依法已向税务机关办理税款报告：

务登记的纳税人。包括：①各项收入均应当纳税的纳税人；

②全部或部分产品、项目、劳务或者税种享受减税、免税照

顾的纳税人；③当期营业额未达起征点或没有营业收入的纳

税人；④实行定期定额纳税的纳税人；⑤应当向税务机关缴

纳税款的其他 按规定不需向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纳税人。

登记，以及应当办理而未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扣缴

义务人和税务机关确定的委托代征人。

纳税申报的方式和主要内容有哪些？在办理

纳税申报时要提供哪些证件和资料？

纳税申报的方式。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

纳税申报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也可以按规

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方式办理，归纳起来纳税申报的方式

主要有：①上门申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征人直接到

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或委托代

邮寄申征税款报告。 报。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采取邮寄申报，纳税人

采取邮寄方式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当使用统一的纳税申报专

用信封，并以邮政部门收据作为申报凭据，邮寄申报以寄出

的邮戳日期为实际申报日期。③数据电文方式申报。纳税人

有电传条件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采取数据电文方式

申报，纳税人采取电子方式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当按照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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